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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率僅約 3%多，出現只出不入的嚴重失衡現象。 

四、我國面板業 2011 年慘虧，但依然大舉錢進中國。與鴻海集團關係密切的奇美電 2011 年匯

出 40 億餘元，友達也有 40 億餘元，彩晶則是 24.8 億元。馬政府執政後，台灣企業加速西

進投資，惟投資的結果，卻導致我國上市公司認列獲利不增反退，甚至出現資金只出不入

的嚴重失衡現象，故此項政策顯有極大之問題存在，顯示政府之執政效能不佳，決策能力

可議，針對如何解決此項重大經濟問題，本席特提出質詢。 

（十七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針對近日媒體報導學童因隨母親出國返鄉探

親，返台後發現感染迴蟲，近年來台灣外籍配偶日漸增加，婚

後回娘家之習俗，返鄉省親每年每天都在發生，使得學童感染

寄生蟲之發生率大增，顯示防疫出現漏洞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日媒體報導一名 5 歲大男童，因持續腹痛被親屬帶到醫院求診，經醫師檢查後竟是已經

在台灣銷聲匿跡幾十年的蛔蟲。醫師發現病童母親是越南人，可能是攜子返鄉省親期間感

染寄生蟲。 

二、1960 年以前，迴蟲是台灣學童很常見的寄生蟲病，當時國小學童感染率高達 8 成左右，後

來因為衛生條件改善，蛔蟲已不常見。過去的廁所多為出糞式，民眾習慣用糞便澆養自家

菜圃，孩童也會在菜園旁玩耍，經由進食將蟲卵吃下肚的機會很大。類似環境在越南可能

仍然存在，推測男童應在這種情況下感染。 

三、近年來台灣外籍配偶日漸增加，外籍配偶大部分來自越南、印尼、菲律賓、中國大陸，其

中以越南最多占 1/4。每年都有很多外配攜子女返鄉探親，導致學童寄生蟲發生率大增，可

能成為衛生及防疫的隱憂。另，許多外籍勞工來台前已投藥除蟲，但生活習慣如不佳，寄

生蟲又會重出江湖，恐釀成傳染災害。 

四、建請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除加強衛生宣導外，更應加強邊境檢疫機制，針對國人返台或是外

籍勞工之寄生蟲傳染防治持續追蹤與防止擴散。 

（十八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國內物價波動，有官員表示可以用雙率

壓制一事，建議應審慎處理，以免衝擊經濟發展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繼本（101）年 4 月份油價上漲之後，經濟部宣布將在 5 月份調升電價。中華經濟研究院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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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油電雙漲將帶動全年 CPI 年增率上升 0.44%，年經濟成長率衰退 0.48%。主計總處則估計

油價調升將導致全年 CPI 年增率上升 0.24%，電價調漲則影響 CPI 上升 0.46%，合計影響達

0.7%。 

二、油電雙漲勢必帶動民生物價上升，各行各業為反映成本，亦已紛紛調整售價，整體社會瀰

漫著通貨膨脹的隱憂。日前行政院陳院長曾表示政府有許多手段可以減緩通膨速度，包

括匯率、利率，以及其他政策措施等。 

三、眾所皆知雙率是兩面刃。調整雙率固然有抑制通膨的效果，惟亦將降低投資意願，有害經

濟成長。當前國內外經濟情勢仍不穩定，如果為了抑制因油電價格調整所引發的通貨膨脹

即採取雙率調整，勢必對出口及經濟復甦有不利影響，行政院不可不慎。 

四、此外，中央銀行獨立行使職權乃是先進國家共通的特色，以我國中央銀行過去執行貨幣政

策的成效來說，應會選擇適當時機、採行適當措施，不容行政部門予以干預才對。當此通

貨膨脹壓力空前劇烈之際，行政院當思造成物價上漲的根本原因乃是不當的油電雙漲，而

不是逾越分際地想運用調整雙率來控制通貨膨脹。 

（十九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近年來代理教師情形日趨嚴重，雖為因

應少子化趨勢，但學校採取消極作法不僅損害在學學子受教品

質，且引發諸多如假性失業、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，特向行政

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代理教師為一年一聘制，且於學期結束時的 7、8 月無薪資可領取，轉而申請失業就濟

金。舉例來說，大學畢業的代理教師，月投保薪資為四萬兩千元，當他七月放暑假、失業

一個月後，八月就可領到兩萬五千兩百元的失業給付，但他若九月重聘回學校，不但有月

薪，還可將剩下五個月的失業給付，改領二點五個月的「提早就業津貼」，總計可多領三

點五個月的失業給付。勞委會推估，「假性失業」的代理老師因此每年可領八萬八千餘元

，若三千八百名代理教師中，四成回原學校任教，就保基金一年就虧損一億三千餘元，但

實際失血恐達兩、三億元。此情形不僅排擠其他失業民眾的補助權益，且將學校應自負營

虧的人事費用轉嫁給全民負擔，嚴重影響納稅者權益。再者，此情形等同於代理教師在 7、

8 月失業期間，平均每月可領取四萬四千餘元；且根據主計處統計數據顯示，民國 100 年度

全國受僱員工人員平均薪資為 45,642 元，所以代理教師一年有兩個月可免工作，同時領取

幾乎高於全國一半人民薪資水準的錢，嚴重違反公平原則。 

二、依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」，年級 31 人，二年級 32 人，

三年級 33 人。仍有許多學校未符合標準，私立學校不合格率甚至達 77%，且出現一班超過

50 人之離普狀況，教育部本於教育監督之責，是否有關注到此種現象？是否有針對私立學

校之教學品質做定期探討？若學校在此種狀況下缺額不補，是否不當？ 


